
 
 
 
  
 
 
 
  
 
 
 
 
 
  
  
  
  
   
  
  
 
 
 

 
 
  
 
 

 
 
 
  
 
 
  
   
 
 
 
 
 
 
 
 
 
 
 
 
 
 
  

  截至 2018 年 1 月中，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95 亿。 

2018 年 2 月 8 日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
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请突破
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

十日上午九时许，加籍富商法轮功学

员孙茜的代理律师如约前往加拿大

驻中国大使馆，通过使馆领事向加总

理特鲁多递交了公开信，亦即孙茜代

理律师法律意见书。期间，律师与领

事进行了一小时三十分钟的会谈。 

会谈中，孙茜的代理律师们首先

对加国总理特鲁多等加国政要的营

救、对加国外交部及驻华使馆工作人

员给予孙茜的关注（特鲁在访华期间

多已正式向习李交涉了孙茜案）表示

感谢！会谈中，领事着重询问了，在

中国用刑法第三百条罪名对孙茜的

适用问题？律师阐述了加国公民孙

茜在中国北京因真、善、忍信仰被陷

害拘禁的性质，（在中国）利用刑法

三百条对包括孙茜在内的法轮功学

员的判刑是错误适用法律，是一种非

法意志的延续。即加国公民孙茜正在

遭执法者的非法侵害。孙茜案的代表

性，也将使本案关系到千千万万在中

国因信仰遭遇打压的人。 

会谈中，律师们还重点提到了，

孙茜的丈夫利用非法的迫害政策侵

夺孙茜的资产的事实。孙茜家属就代

理律师陆续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甚

至一些律师不得不放弃继续代理孙

茜案一事，提请加使馆给予关注与支

持。这是一次加国政府在具体案件中

直接与中国律师切实沟通，了解加国

公民在中国遭遇拘禁起诉的实质情

况。 

孙茜案中国律师全面讲清了加

籍公民孙茜在中国正遭受基本人权

的非法侵害及资产侵夺会谈一开始

孙茜案代理律师正式提交了一份由

多位中国律师联署的关于孙茜案的

法律意见书，同时此法律意见也是茜

案的中国律师致加拿大总理先生的

一封信函。律师向加国领事并通过领

事向加国政府就加国公民孙茜在中

国大陆所遭受的拘禁起诉，从法律角

度做了阐述，第一，孙茜的案子，律

师认为她被逮捕、被起诉不是依据国

家的法律，而是违法的。希望加拿大

政府能够准确认识这个中国法律现

况，也就是当局对孙茜的羁押是非法

侵害。 

第二，本案与其他法轮功信仰遭

侵害的不同处在于，是官商勾结，利

用迫害政策来阴谋侵夺资产。孙茜是

被政治迫害，人身自由受到侵害以

外，据律师掌握的初步证据表明，违

法者借用所谓的罪行，以信仰犯罪来

达到使其被拘禁，再通过伪造签字文

件来侵夺她的财产。 

第三，针对孙茜遭酷刑一案提出

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有包庇犯罪的

嫌疑——家属与律师在要求当局提

供录像，以核实调查孙茜遭受酷刑

（在看守所里遭到殴打、单独拘禁或

其他）的责任时，遭到了当局的掩盖

和阻碍。第四，律师也希望加拿大政

府不要低估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政府

内部的法制力量和社会正义力量。律

师还指出，孙茜本人是一个成功的商

人拥有巨额资产，北京执法部门对贵

国加拿大公民孙茜迫害案首先违反

了中国国内刑法和加拿大以及文明

世界普遍遵循的罪刑法定原则。即使

在中国也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定义

法轮功属于邪教。同时，对孙茜（追

究）的诉讼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联

合国有关人权的国际条约中国应该

承担的保护人权义务。从根本性质上

讲就是一些执法者无视法律原则、无

视国际条约义务，对贵国加拿大公民

孙茜的一种迫害。而孙茜被迫害的原

因是一部分中国司法机关、警察机关

工作人员伙同孙茜丈夫，为了侵占孙

茜的财产权利而引发的。 

代理律师就孙茜案还提请加国

及国际社会注意，一个政府对内，对

本国民众是否能尊重法制，也必将反

映到其在国际社会的交往中。 

加拿大领事就孙茜案中她被以

刑法第三百条为罪名羁押起诉，向孙

茜代理律师询问了本案关键的问题

——作为专业律师，您说以刑法第三

百条羁押她是非法的事情吗？律师

回答：“是的。非常明确的。”“我们

十分确定，是适用法律错误。”加方

的问题，也正是律师在前面明确提出

的法律意见——就是孙茜案的性质

是：并非孙茜在中国违反了中国法

律，而是中共执法部门枉法强加刑法

第三百条罪名对加拿大公民进行了

非法侵害。 

使馆工作人员还表示会追寻孙

茜所遭受酷刑的录像，“我们政府也

很关心到底在看守所发生了什么。”

领事对孙茜律师无惧巨大压力表示

钦佩，对律师们所受到的打压表示关

注。律师与家属建议建立长期沟通协

作机制与方式。 

加拿大领事还表示加拿大政府

高层都非常关注孙茜案的进展情况。

加籍商人孙茜代理律师在加使馆递交《致加总理信》

 孙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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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北京

报道）北京昌平区“三一集团重机研

究院”现年五十多岁的王亮清博士，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五日在工作单位

上班时，被领导请过去“谈谈”，结

果被昌平南口派出所警察绑架，目前

被非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 
三十天后，昌平区“610”与昌

平区公安分局编造构陷王亮清的“黑

材料”，送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王亮清被非法批捕。家属已经为他请

了辩护律师。 
王亮清的妻子因丈夫的被迫害

导致血压急剧上升，出现严重脑溢血

症状，转到医院治疗。王亮清的女儿

在外地读书，妻子在家里没人照顾。 
王亮清，一九八九年毕业于黑龙

江哈尔滨工业大学，获硕士学位；毕

业后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703 研究所工作；后考入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获博士学位。王亮清于一九

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炼功没多

久，头顶上的一大块秃顶长出了新头

发，记忆力好转，思维变得敏捷，曾

在一年内发表了四篇学科论文。 
一九九九年七月自江泽民迫害

法轮功以来，王亮清多次受到迫害。

一九九九年八月至二零零零年五月，

王亮清因去国家信访办及天安门为

法轮大法鸣冤而遭到绑架，先后三次

被非法关押在丰台区看守所；二零零

零年因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

大法好”的横幅，被劫持到团河劳教

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看守所里王亮

清被毒打，脚趾被踩得流血、肿大，

走路困难。在劳教所里被强制洗脑、

奴工等，受尽屈辱。 
迫害也给王亮清的家庭造成了

极大的伤害。有一次王亮清被绑架

时，正是晚上，他妻子加班没回家，

恶人当着几岁的孩子绑架他，孩子吓

得大哭。 
王亮清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被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非法开除。王

亮清被非法劳教回来后，在中国运载

火箭技术研究院做了一段临时工，然

后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 
博士毕业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

研究院下属的某研究所愿意接受王

亮清到该单位工作，但条件是要写

“保证不修炼法轮功”才行，面对这

种侵犯个人信仰的行为，王亮清被迫

放弃这样的工作机会。之后应聘到

“三一集团重机研究院”，一直在该

研究院盾构所从事技术工作至今。王

亮清工作兢兢业业，技术过硬，得到

单位重用，曾主持、参与过多项国家

重点项目技术工作，为项目取得突破

性的进展和成果做出了贡献。 
自从二零一五年全球“诉江大

潮”开始后，王亮清也于当年的五月

十五日通过 EMS 将控告前中共头目

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寄往最高检

察院。王亮清在控告书中表示，鉴于

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包

括他本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法轮功

学员遭到严重迫害，犯下侵犯公民信

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

及侵犯公民人格尊严，对公民进行侮

辱、诽谤、诬告、陷害等罪行，申请

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

法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经济赔偿

责任及其它相关责任。◇ 

北京昌平区王亮清博士仍被非法关押 

北京延庆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北京

报道）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上午，

延庆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陈仲

莲，庭审中，陈仲莲当庭表示修炼法

轮功无罪。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

并明确法庭应当让陈仲莲回家。 
旁听席上只给三位家属旁听名

额，其余旁听人员均是 610 安排的乡

镇街道 610 人员。庭审过程中，律师

针对公诉人提出的所谓指证，依据法

律一一作出有理辩护，审判长董晓

军，审判员李双，公诉人刘雪妍对律

师的辩护没有提出异议。当庭没有公

布审判结果。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上午，

延庆法院对康庄榆林堡王金兰和刘学

萍两位法轮功学员开庭。王金兰是坐

着轮椅出庭的，庭审从上午十点半到

下午一点半。王金兰家属聘请的律师

为她做了无罪辩护，并向法庭提出追

究造成王金兰身体症状的责任人的法

律责任。 
旁听席上只给家属每人三个旁听

名额，其他人员均是 610 指派的。庭

审过程律师明确法轮功的合法性，王

金兰炼功的合法，持有法轮功任何物

品合法等内容作了详细有力的辩护。

王金兰当庭表示自己无罪，请法

院秉公执法。 
法庭为刘学萍指定了延庆李硕律

师（李自永律师之子），李硕没有为刘

学萍做无罪辩护。 
出庭的审判长王敬民，审判员李

双，公诉人刘雪妍。当庭没有判决结

果。◇ 


